
关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八次 

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书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中储发展股份有

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

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，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，发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

我们同意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。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是

必要、合理的，符合财政部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

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

质量，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，同意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事宜。 

二、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

我们同意《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。我们认为该预案符合

公司客观情况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现金分红水平合理，符合公

司股东的长远利益，有利于公司健康、持续发展，公司董事会对此预案的表决程序合法、

有效。 

三、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

我们同意《关于确认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

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对于充分发挥公司（含下属各级子公司）、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

公司（含子公司）、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（含下属各级子公司）、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

司（含下属各级子公司）及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体系内其他企业各自的资源优势、

销售网络渠道优势以及物流业务网络优势，增强公司资源的使用效率，做强做大公司业

务具有重要意义，其关联交易定价合理，符合公司股东的长远战略利益，对非关联股东

是公平合理的，公司董事会对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

我们同意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。公司已归还前次

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，我们认为本次使用 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

司流动资金，使用期限为 12个月（自首次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计算）, 有利于提高募集

资金效率，降低公司财务费用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，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



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

理办法（2013 年修订》等相关规定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，不存在变相

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 

   独立董事：高冠江、刘文湖、董中浪、马一德 

2020 年 4月 13日 


